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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者 柯格鐘老師 演講時間 民國 102 年 11 月 30 日 

講  題 稅法總論 

連結網址 http://youtu.be/cy_PLJFcUc4 

演講內容： 

  一樣我們今天還是把實現原則的這個部分稍微，因為我們上一次有談到權

責發生制在財務會計裡面特別是對公司組織的營利事業還有我們對一般非公

司組織的營利事業原則上我們是採現金基礎制，就是 CASH BASIS，如果是一

般的我們所講的就是所謂公司組織營利事業的話因為我們大概原則上採取權

責發生制，這也是在財務報表上面財務會計上面他們所採用的實現原則，因為

在財務上面所講的實現是指債權債務關係實現，稅務為什麼會採不一樣的實現

原則因為稅捐他本身是一個金錢給付義務，所以在各位學過法律很快就可以發

現你是以債權債務實現還是是以你實際收到現金為時間點，這兩個時間一定會

有時間差，那麼當然由於我們的營利事業所得稅他現在目前在法條規定上他是

明白採用所謂的權責發生制，從而他會在實務上對營利事業來講，就是有些錢

他必須要去認列在他的財務會計上面因此他也算是他的一個所得由其是從財

務會計來講他變成是他的所得的計算範圍。可是實際上他並沒有拿到現金，因

為對發是以一個應付款項或者是應付的票據應收票款來他是用給付票據的方

式來支付他的本來應該支付的價金，從而他會有一個時間差對營利事業來講造

成稅捐給付上的困難，那應對這樣一個稅捐給付上的困難，在實務上面來講他

必須要額外準備一筆現金，就是為什麼我們在這個財務報表上還有一個現金流

量表，現金有點像是企業的血液一樣，你可能體質很好，可是如果沒有足夠的

現金在這當中流轉的話你還是可能會因為無法給付這個稅款，甚至是因為無法

給付由於這個現金的流動也有可能會在是這之間周轉裡面產生周轉不靈導致

倒閉的風險，像這樣子的一個稅款的給付是不是因此對納稅義務人特別是營利

事業造成了不良的影響，我想在將來我們的法律如果能夠做更進一步的細緻劃

考量的時候其實必須要去考量到這個情況是不是應該在法律的層面上面給予

一個適度的反應。這個是在實現原則這個地方所提到的特別是由於我們在稅務

上面跟財務上面在兩個基本上雖然都講實現原則，可是在觀念上還是有一些差

異，這個是跟各位做一個補充。我們繼續再來談，其實實現原則在我國的法律

上面來講也有很大的一個問題，這一點特別是在信託課稅裡。根據我們的遺產

及贈與稅法的規定，我們的信託課稅大致上其實談到信託課稅的時候本來應該

是要花一點時間來跟各位先談一下什麼叫做信託的概念，但是因為這個談下去

可能會花去掉整個的上課的時間，所以我這個地方大概簡單的只是跟各位介紹

一下說，信託其實大概在民國八十五年以前，其實在我們的民法裡面並沒有信

託的法律規定，八十五年我們才制訂了信託法，其實早期在民法學界裡面也並

不排斥信託甚至信託其實本來就是大陸法系本來就有的概念，只是我國民法並

http://youtu.be/cy_PLJFcUc4


沒有針對信託關係做規定。那麼信託他主要是依照法裡也就是我們民法第一條

的規定，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那個地方所謂的法理，

特別是信託會在民法理面特別是談到跟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民法八十七條的規

定他會有關聯性，因為信託在民國八十五年以前我們主要指的是說所謂的超越

經濟目的的一個法律上的權力移轉，就是超越他的經濟上的目的而做法律權力

的移轉，所以他不是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什麼叫通謀虛偽意思表示？通謀虛偽

意思表示就是當事人之間根本沒有一個經濟上的意願，他實際上也沒有這個想

法可是他在外觀形式上做一個法律行為比如說做一個所有權的移轉，那麼什麼

叫信託，信託是超越經濟目的，如果我們畫一個圖來講，經濟目的是這樣子，

就當事人之間的經濟目的，就是他只是想要拜託你幫我保管，基於保管的目

的，但是他在外觀形式上他卻做了超過保管目的，你本來只是保管，保管也只

是佔有而已，交付占有而已，可是這一個當事人之間基於只是想要保管，但是

他不光只是把這個東西交付占有，除了交付占有以外他還把所有權做了移轉，

這一種就是管理信託。基於管理的目的，我本來只是希望他原先在經濟上的目

的是一種所謂的管理、保管，但是他在外觀形式上他卻做了一個所謂的超過經

濟目的的一個法律權力的移轉，就是用所有權的移轉的方式，這個我們把他稱

為所謂的信託管理。就是說他為什麼他不是通謀虛偽意思表示，因為畢竟在當

事人之間他還是有一個他們想要形成管理信託管理的委任關係這樣子的一個

關係是存在，你可以這樣子大概去加以理解。也正是因為如此，其實我們早期

關於這一個信託法律關係基本上是用委任關係去加以準用的，也就是說雖然我

們在法律關係上，依照當時候的法理推出來說因為這個基本上是當事人私法自

治的範圍其實我們還是承認這樣子的一個法律關係的存在，我們稱之為是信託

關係，可是由於民法上面債各篇並沒有這樣子的法律關係存在，所以我們大概

都是用準用委任契約關係來加以規範，這個東西他跟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不一

樣，因為剛剛我們有提到說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行為人之間其實他在真義上他

並沒有這樣的意思，他完全沒有，所以下面這個保管的經濟上的意思或是當事

人為這個行為的他的內心的意思是不存在的，通謀虛偽意思表示就是只有他那

個法律形式的外觀，但是當事人他並沒有想要形成這樣一個法效意思的內在的

意思，從而他這樣子的一個行為可能我們會在外觀上看得到一個比如說他一個

移轉所有權行為可是他內心沒有，所以我們在民法的規定裡面認為說這樣子的

一個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他是一個無效，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是假戲而已，他並

沒有真的想要真做的意思。各位我剛剛就稍微跟各位解說了我們在民國八十五

年以前，其實我們有這樣子的一個信託概念，除了基於管理的目的以外，另外

一個就是所謂的擔保信託，就是說他除了基於保管管理的目的以外，另外一個

就是所謂的擔保，也就是說他其實本來只是為了擔保某一個原因關係的債權，

他經濟上目的是一種擔保，可是他在外觀形式上他是做一個法律行為權力的移

轉。比如說某甲跟某乙借錢，借錢的話本來一般來講如果你今天要做擔保的

話，那你應該是設定一個保障這樣一個債權將來能夠實現的比如說是動產值權



或者是不動產的抵押權，擔保本來應該是用動產值權或者是不動產的抵押權，

可是比如說我們現在用動產來看，動產的值權擔保你可能會想著一件事情，動

產值權當然他一定把物交付給對方，換言之在外觀形式上來講，對當事人來

講，他會有一個把動產交付給對方也就是債權人去做占有，不過這個時候債權

人有時候他會心裡面想著說，你交給我占有我不需要這個東西，你拿給我幹嘛

很麻煩，像實務上為什麼會有你去看外面的路邊的招牌你會看有所謂的汽車抵

押貸款抵押借款，他是原車可用，為什麼講他原車可用？因為當你拿著一個車

子去跟他抵押貸款你想要跟他借錢然後對方當然是會跟你講說你的車子要押

給我，可問題是如果你把車子真的押給他的話，那這個當鋪他還覺得很麻煩，

因為他要找一個地方放你這台車子，是不是很麻煩？那我們就可以這樣子講一

件事情，你希望我幫你占有我又不是所有權人然後我還要再拿一個地方來保管

你這個值權的標的物，然後我又要幫你保管好萬一沒保管好將來有什麼損失，

你是所有權人我只是占有而已，我只是一個受到值權人，我是受到這個保護，

那這個時候對我來講很麻煩，乾脆我們這樣子好不好？你把所有權移轉給我，

車子你拿回去用，對我來講我不需要用這個車嘛，我自己開我自己的車就好，

你是拿這個車子來跟我借錢然後我就資金週轉給你當然利息另外算，我現在只

是在講說我們今天擔保債權的時候，其實我所使用的一個手段他其實是為了要

擔保，可是我用移轉所有權，你把所有權移轉給我，那我告訴你說等到將來如

果你今天欠錢不還利息沒還那我就直接把這個東西拿來當做像當初擔保一樣

的目的我去把他拍賣掉，而且我是所有權人我賣的時候更方便，我根本不用把

你當作是所謂的原先的債務人然後去做一些法律上的程序，這個對我來講麻煩

很多，我自己就所有權所以我就直接把你賣掉就好了，反正我的用意是什麼？

我的用意你知我知，我們兩個就是這個意思就是只是為了擔保但是他是用一個

所有權移轉的形式，這個就是所謂的擔保信託。也就是說其實在民國八十五年

以前我們的信託其實概念是早就存在的，概念存在於法理就是剛剛講的民法第

一條的規定，我們基於法理我們承認信託的存在，那麼這個信託保管信託的話

他是去準用委任契約關係，那如果說今天他是擔保信託的話，那當然擔保信託

他主要的目的是為了要保護原先的債權人債務人之間所成立的借款債權，比如

說這樣子的一個目的而存在，當然在某程度上面來講的話，我只是移轉所有權

那如果我不保管的話也沒有委任契約的問題，當然這個地方債權人他會在形式

上他就會形成他自己是所有權人，但這個標的物其實還是在原先的所有權人的

占有當中而且在通常也是在他的繼續使用當中。這個是我們跟各位談到就是所

謂的信託概念，所以大陸法系其實並不是沒有信託概念，不過民國八十五年我

們制訂了信託法，其實這個信託概念已經不再是剛剛所談到擔保信託或是管理

信託，也就是所謂的超越經濟目的的行為，也不是在講這個東西，因為在英美

的信託概念底下，他其實是一個三方當事人關係，他有一個委託人一個受託

人，還有最重要還有一個受益人，委託人、受託人跟受益人，那個這一種三方

法律關係其實是在大陸法系裡面是較陌生的而且是比較不擅長處理的，換言之



其實你如果去看整個民法的規範，民法規範其實是建立在雙方法律關係上面，

他一定是一對一的，債權人、債務人如果雙互的互相為債權人債務人。當然民

法理面也有我所謂的第三人出現，可能他是履行輔助人，但是他絕對不是所謂

的法律關係裡面的當事人，他可能是代理人，比如說他是法定代理人或是依定

代理人，我們都知道一件事情，代理人他是以本人的名義而跟對方為法律行

為，而法律關係只要他是有權代理根據民法一百零三條規定他是直接發生在本

人跟相對人之間，民法理面的確也是會有一個第三人出現，可是這些第三人通

常不會是法律關係裡面的當事人，而對債之關係人行整他也沒有所謂的請求

權，當然有一個比較例外的規定是兩百六十九條的第三人契約，第三人契約根

據當事人之間的約定，他可以第三人直接向債務人去做請求這個是一個所謂真

正利益第三人契約，當然這個可能會是比較例外的情況，不過你還是去想一件

事情趣真正利益第三人其實他還是建立在雙方約定第三人得向債務人直接做

請求，也就是說他還是一個你這個契約裡面的當事人，你自己已經先做好了約

定，基於這個約定債務人自然因為這個約定而受拘束，所以直接必須要在第三

人向他請求的時候去做這個給付。換言之他還是基於雙方契約當事人合議所做

成的契約關係基礎上面所形成的第三人請求權，他並不是一個真正的三方法律

關係。其實你的看到大陸法系大概都是這個樣子，即使到了民事訟法也是一

樣，我們幾乎很少會有談到三方訴訟，當然在民事訟法上也會有提到比如說民

事訴訟法五十四條的規定或者是後來也有一些學者想主張要引進一些三方當

事人的三方的訴訟關係，這個當然學者的說法，當然就可以比較跟實訂法的部

分可能會不大一樣。我們剛剛其實談到一件事情，大陸法系裡面多多少少也還

有一個所謂的三方法律關係，這個是比較出現在保險法，保險契約關係裡面，

因為保險契約關係裡面的確會有要保人、保險人甚至被保險人他的保險利益就

是要保人必須要對被保險人這個地方他本身是有保險利益可言的，當然保險契

約所約定的事故發生的時候他會保險人就必須要向受益人為給付，這個受益人

可能跟要保人不一定一樣，其實保險法你可以講保險法律關係可能是比較接近

我們今天現在所談到的受託英美的信託概念的所謂的三方當事人法律關係，他

比較接近，我只能講說這個是比較接近。但是他其實不是完全一樣，理由在於

說因為保險的法律關係裡面一定是要保人跟保險人依照他們契約自由原則所

做成的約定，然後要保人告訴保險人說當被保險人的這個保險事故發生的時

候，依照契約約定你必須要向受益人去做給付，所以我們可以想像這個法律關

係裡面保險人之所以會去向受益人去做給付乃是因為要保人在契約私法自治

底下要求他說當這個事故發生的時候，你必須要去向他給付，所以簡單來講即

使是大陸法系裡面所談到的保險法律關係他看起來其實是非常有三角行的那

個三方法律關係的關係存在，但是這個法律關係其實你回到他的本質他還是一

個事情一個基於雙方合議所產生的法律關係，而這個保險人他必須要依照這樣

一個法律關係是先所做好約定去對第三人來去做給付，也就是那個受益人去做

給付。我們談到目前為只看起來都好像其實跟稅法無關的，不過其實待會很快



的我們就會發生，其實很多稅法的討論他是建立在民事法律關係的認識基礎

上，否則當你今天稅法規定你對這個東西討論認是不清的時候你就會發現你的

法律規定根本上是錯誤的，因為我待會會去談到實現原則的時候就會涉及到這

個問題。我現在就回過頭來談這個英美信託他到底又是怎麼回事？其實英美信

託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制度，他是建立在一個對所有權人的財產權的絕對尊重跟

絕對保護上面，也就是說信託人我們現在講信託關係的人，所以就是說信託人

把他的財產拿出一部分來委任這個受託人來幫他保管、來幫他處理，在這個委

任過程當中的時候，他在約定過程當中他告訴他，就信託人告訴受託人說將來

你產生這個孳息的話，你要拿給誰、你要交給誰，也就是所謂的受益人，這個

信託財產的在英美信託法制裡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這個信託財產他是獨立在

這三方當事人之外，也就是信託人、受託人還有受益人，三方都不能對這個信

託財產來動他，這個叫做信託財產的獨立性，不僅是這三方當事人本人不能

動，當然邏輯上也就因此包含他的債權人。比如說我信託人我把這部分財產比

如果我家產是兩百億，那我把一百五十億拿出來成立一個信託，這個時候他有

一個受託人要幫忙去管理處分這個財產，他這個財產從此會從信託人身上去分

理，我家產兩百億可是我拿了一百五十億出去我就只剩下五十億，這一百五十

億至少在信託關係存續當中他不在他的名下，也不在他能管理處份的範圍內，

甚至你可以講一件事情，只要是當初信託契約約定好的基本上他就脫離的這個

信託人他的財產能支配的範圍，他變成是一個當然受託人也不會是財產的真正

的所有權人，他只是名義上登記在他的名下，所以不管是信託人或是受託人甚

至當然剛剛講的信託的關係裡面他會有一個受益人，也就是你這段時間你們受

託人管理這批受託財產因此產生出來的孳息你要交付給誰，這個受益人本身雖

然是受益者可是你自己也不能去動這個信託財產，換言之信託財產的本體你不

能動，孳息當然如果有你可以請求受託人交付，可是如果孳息還沒出現，我們

舉一個例子。我今天受託人幫你關理這筆財產，結果管理可能管理不好，就變

成是有虧損了，這個財產本體本身的價值就變減少了，既然沒有孳息可以分配

或者是交付這個孳息的利益給受益人，從而受益人他根本就沒有孳息可受分配

或孳息可獲得可言，當然信託財產基本上他不可以像投資信託一樣去投資很高

風險的東西導致他影響到他財產本體，因為這個是背離信託的本質。所以你可

以發現說在英美信託底下他通常都會存在一個一定會產生孳息，也就是我拿了

一百五十億出去的話，我應該就是大致上把他拿去當定存，那一百五十億資金

定存雖然現在定存利率很低，但是因為信託財產的通常信託財產本體價值都很

高，比如說比爾蓋茲跟他太太就成立一個慈善基金會，想要去幫助第三世界國

家的人，幫助他脫離貧窮或是幫助他們去改善他們的教育設施，這都很好。雖

然定存利率低可是他的基本很大，一百五十億就算定存利潤算一％那你這樣一

百五十議定存利潤一％一年也是一點五億的美金或是台幣的孳息，你今天不要

做任何投資，因為當然投資信託其實是比較可能會侵犯到他的本金，如果像你

現在去買基金一般我們叫投資信託，你交給基金今年去操作，經紀人幫你買一



支股票結果那支股票虧損，那當然就會影響到你的本金的存在，這個又是另外

一回事，因為他基本上本質上是投資，哪這種投資只是一種信託關係就是交付

給他人去操作，不管怎麼樣子就是說在我們一般英美信託，其實信託在英美法

制裡面他一直都是有錢人利用這個方式，不管他是想要去實現這個有錢人對這

個世界的想法，像洛克斐勒基金，洛克斐勒賣石油發現石油賺很多錢，其實洛

克斐勒他對教育非常的注重，你可以講在二十世紀開始整個美國教育體系裡面

的獲益於洛克斐勒的基金會，很多教育體制上的一些改變甚至他的想法甚至他

贊助他提供很多協助改善美國的基礎義務教育。我今天有一個想法我賺到錢我

想回饋給社會，他可以用一個信託基金的方式來達成這樣一個目的，所以你現

在去看美國的有錢人幾乎他都有這個傳統，像比爾蓋茲或是巴菲特，他們可能

都賺很多錢但是他們都常常講一句話說我賺的錢是來自於社會，我將來是會把

這個錢拿回去回饋社會的。所以我會把他拿來做某種程度上的所謂的信託基

金，當我成立信託這一筆錢就獨立在我之外，然後會有一群人來負責執行這個

信託人他的想法，他想要怎麼去做這件事情，那他透過不斷的去操作這樣一個

事情，往那個方向去做。所以信託基金可以做很多好事，比如說剛剛講的改善

教育甚至是你想要去救濟貧窮的人或者是你想要推廣租稅教育這也很好，因為

教育他也沒有說是基礎義務教育嘛，他也可以是某種層次上的理想，甚至你想

推廣法制國家的概念都很好，因為他是一個非常好的在英美裡面的一個實現他

對人生想法或是對這個社會國家的想法或是對人類想法一個很好的工具。可是

同樣的道理就是信託也可以拿來照顧自己的後代，雖然同樣也可以他是為了實

現理想，不過人畢竟有私心，我拿了一百五十億出去的話，我現在就想說那跟

我一樣姓柯的我現在看不到他，我的孫子我看不到他，那我就想著一件事情，

我想照顧他，我想照顧他有一個前提就是他不能不成才，他如果不成把這個我

給他的錢拿去買毒品那我不就完了，當然我這個給他錢本來是想照顧他結果變

成對他是詛咒，所以我就想著一件事情說那我就另外，因為我快要死了，我資

產兩百億我也帶不走，帶不走我總是可以決定我要怎麼用他吧？所以我剛剛就

講了英美信託是尊重財產所有權人的絕對自由。我死了我這一百五十億交給受

託人，我還是可以繼續執行我死人我已經死了的意志，就是你可以講他死人之

手，他所謂的死人之手的意思是我從墳墓出來透過這一筆財產跟受託人，我來

告訴全世界我想要做什麼事情，這是一個這死人之手。另外一方面你又可以發

現一件事情，他也是一個很好的財富傳承工具理由在於說，當我這個財產我剛

剛講我把兩百億一百五十億拿出去做一個慈善信託基金但我另外拿了二十五

億或三十億我出來照顧我們柯氏家族的後代，比如說我有這個錢的話我就照

顧，將來只要是我的小孩或者我的後代子孫，他只要符合以下這些條件，比如

說他第一個要念國立大學，這個就有可能，我就鼓勵我的小孩子要成才成器，

如果是在美國他可能會跟你講說，你必須要讀長春藤當然讀長春藤好像太嚴格

了，不然這樣子美國排名前五十大的大學這樣子。意思就是說我希望將來能夠

領這一筆孳息受益的人，他必須要符合一定條件，甚至我也可以因為比如說我



特別對宗教的信仰特別虔誠，所以我希望將來你是天主教徒你才可以，甚至你

可以講說因為基於我是天主教徒所以我不大能接受假設我不大能接受同性戀

人所以你必須要是意性戀而且要成婚成家，當然這個等於是把我個人的價值觀

透過什麼？透過基金去加以實現。當然你可以想著一件事情其實這個概念基本

上在大陸法系是不大能夠容許他存在，我應該不要講說不大容意，大陸法系他

告訴你一件事情，你人死了就死了，你就入土為安吧。你看大陸法系我們是怎

麼樣分配被繼承人死亡後的遺產，依照法律規定對不對？依照法律規定你是繼

承人那你就可以繼承甚至就算被繼承人想要完全剝奪法定繼承人的繼承權，我

還特留分給你不准動，連被繼承人自己本身也不能動，你看一下大陸法系其實

他不會准許你還什麼死人之手哩，什麼死人手，死人手你死了就死了。當你這

個財產從被繼承人死亡後移轉到繼承人身上這就變成是繼承人的錢，他只要繳

完稅賦，只要他把那些債務清償以後，這些錢就是我繼承人的錢，他不會在跟

你講一件事情說我今天繼承人該要怎麼用，我什麼條件我才能用得到他，那你

可以講在英美的信託底下，那個錢如果他是用信託方式的話，對繼承人、受益

人來講你看得到，你摸不到你吃不到如果你不符合條件的話。所以我們可以這

樣子講你看大陸法系裡面他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尊重一個人的財產所有權人

到這程度，你去看大陸法系我們民法的規定說你私有權的行使除了保護你的所

有權以外你要兼顧社會公益，你死人之手可以這樣子，你死了幾百年出來告訴

我後代子孫說你同性戀人不能繼承，你那個時代是這樣子我這個時代不一樣，

我就是同性戀人怎麼樣。但問題是在大陸法系裡面這樣一個觀念他會認為說你

必須要符合社會公益，這一種想法在信託裡面當然我們可以講一件事情說當這

種信託概念他被徹底執行的時候，一個死了人可能過世了好幾代的人價值觀他

會透過信託方式他繼續在後代子孫身上去實現。這也是我個人一直對於說當你

這個信託這樣約定、這樣子做時候，是不是你民國八十五年你制訂這個信託法

的時候你這個法律概念會不會跟大陸法系本身存在既有的對所有權的概念要

有所謂的社會公益性這個概念會不會互相衝突？也許我們立法者有想過，這我

不知道，但是也許他可能根本都沒想，然後就制訂了一個法律叫做信託法，那

信託法制定以後我們很快的稅法就反映了這樣一個信託關係。在我們的遺產及

贈與稅法理面他在第五條之一，他說信託契約明定信託利益之全部或一部之受

益人為非委託人者，視為委託人將享有信託利益之權利贈與該受益人，依本法

規定，課徵贈與稅。我今天基於稅法的目的我就只講實現原則跟第五條之一的

第一項規定就好，因為其實坦白說這個問題要繼續談的話問題還滿大的，我剛

剛就講過說我基於課的目的我大概做一下介紹，但是這個問題還要談的話恐怕

要三個小時以上的方式來談，而且我們現在還滿多文章，有一些文章的觀點還

滿值得參考但是有些文章觀點其實有時候必須要花點時間去解釋說這個說法

是不大合理的或者是說他那個結果可能會有問題，不過當然我們這地方不針對

個別的文章或文獻去加以討論，我們就針對這個五條之一的第一項規定他說信

託契約在成立的時候只要你的受益人不是委託人，換言之他是真正的一個第三



人去受益，那這種情況底下他說視為委託人將享有信託利益之權力贈與該受益

人，依本法規定來課贈與稅。好，現在就很有趣了，這個也就是說當他在成立

信託的時候，委託人也就是信託人把財產移轉給受託人的時候只要他在設立的

時候受益人跟委託人是不同人，那我這個時候委託人就要因為你把這個信託利

益給一個受益人第三人，當作有一個贈與受益權限，贈與一個受益權限要依五

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來課贈與稅，因為我們的贈與稅是課贈與人不是課受贈人，

如果是課受贈人他還可能還要針對受益人去課稅。當然我們的贈與稅法我們是

針對贈與人來做課稅，所以這個五條之一是反應立法者認為你在這個地方因為

你委託人跟受益人不同人，所以等於是你把一個受益權交給一個第三人讓他去

受益，所以在這個時間點在你信託契約成立的時候你就成立一個贈與，那你委

託人就要依法因為法律本來就是規定遺產贈與稅裡面的納稅義務人，所以你就

必須要去依照這個規定來去做課稅。問題是的確委託人跟受益人當他不一樣的

時候，這個受益人他取得一個依照信託關係他可能會受益的權限，可是我剛剛

強調了，他拿到了沒有？他不一定會有售真正他每一年你這樣講他不一定會拿

到受益分配，甚至你可以講就算我今天最穩定存定存一定會有，可是你知道你

要拿多少，其實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知道，委託人委託給受益人他實際把這

個東西拿到了比如說他拿去存定存，那銀行因為他是名義人，所以他會銀行會

把錢交給他，這個受託人他交受領的這筆錢以後他扣除掉他管理這個的報酬以

外，他在把剩餘的餘額交給誰？交給受益人。我們這樣子講，信託人再跟受託

人訂立信託契約約定受託人將來要交給受益人的時候，這個時候這個受益人的

確有一個信託的利益，受益的利益受託人將來如果他的管理財產有盈餘的時候

他必須要交付給他，的確他有，可是他的財產價值你知道嗎？你不知道，什麼

時候他才真正會有，其實要到受託人真正把管理的財產交付給他的時候就才能

夠在這個時候他才真正具體知道說他自己獲得多少。各位我們五條之一的規定

就是，雖然他看起來有一個受益權利受獲得贈與，可是這個受益權利讓他實際

獲益了嗎？他還沒拿到錢對吧？甚麼時候拿到錢？受託人實際拿到錢的時候

為只，這也就是說我們在這個地方你去看實現原則，在這個規定裡面他表現出

來一個什麼事情，就是說，沒錯我知道你會期待，我也知道你會拿到這筆錢，

可是問題是數額多少不知道，什麼時候拿給他也不知道，我剛剛講你就算受託

人拿到這一筆銀行定存給他的資金的話孳息的話，那還要扣除掉受託人管理這

個的報酬，這個是會是他的營利所得或是執行業務所得，你就算交給他一百

萬，可是我要扣掉我兩萬塊錢的委任報酬，扣掉以後我才交九十八萬給你受益

人，那你什麼時候才能拿到？其實你要真正在受託人把孳息扣除掉管理的必要

費用以後，他才會在交付給受益人，結果呢？我們提前在約定這個的時候就把

他實現了，那由於約定實現的時候根本還不知道受益人實際將來在這個時間點

的時候會獲得多少分配，所以我們在法律上就配合這個情況制訂了一個規定叫

遺產贈與稅法第十條之二的第二款規定，他說享有孳息以外信託利益之權利

者，該信託利益為金錢時，以信託金額按贈與時起至受益時止之期間，依贈與



時郵政儲金匯業局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複利折算現值計算之，好我念的稍

微有點口急不過，簡單來講就是說委託人交付一筆錢給受託人幫他管理錢將來

有孳息產生的時候要拿給受益人，這一個剛剛講的五條之一第一項他就說當他

設立這個信託契約關係的時候，就當作你已經有一個所謂的受益權實現，那因

為還不知道你實際受益多少所以他就用你信託契約關係成立時的一年期定存

利率來計算。也就是說因為我還不知道你實際會多少，所以我剛剛講就是這一

筆錢其實我們可以期待了解受託人一定是把他拿去做定存，這樣一定才會產生

孳息，你如果拿去做管理你請投資人幫你投資搞不好會虧損，我們姑且不講有

沒有其他道德風險的問題，可能會產生虧損，那我們就看這個情況，所以立法

者就想說你現在這個時候有，那我就先假設你這個時間就是用一年期的定存利

率來去計算你應該會獲得多少的報酬，當然這個條文制定的時候大概民國差不

多八十五年信託法制定以後到九十年間，就是九十年間以當時候的利率來講還

大概有四％五％六％那時候還比較高，沒想到這個之後我們的定存利率移路走

低，現在已經來到了一％一點二甚至好一點就是一點二這樣子而已。所以現在

很多變成是有錢人在台灣特別是剛剛講美國的信託很多都是有錢人他們也是



我是國民住宅可是我也想賣高一點，這個國民住宅給一般人住的時候我們一般

人就成是要用很高的價錢去買到看得到帝寶的國民住宅的房子，你現在如果去

看帝寶旁邊也不乏那種根本就早期民國五十年六十年代才蓋的房屋會漏水的

天花板會掉下來的可是告訴你因為就在帝寶旁邊他價格不要說什麼二十二Ｋ

族，連老師我一輩子都買不起放在旁邊的帝寶的那些國民住宅，當然我也不想

買，我的意思是說你在從整個他把這個房地產墊高以後讓所有的想要進台北市

工作的中下層階級用一輩子的時間才能換那麼一棟房子你覺得這個社會這樣

合理嗎？有人轉售之間可以賺個兩億竟然只繳了十萬塊錢的所得稅，就是土地

增值稅，結果呢，我們上班族努力工作賺四百萬課稅率要到四十％你說這個合

理嗎？你告訴我全世界有這一種體制的然後還可以繼續維持下去的，唯中華民

國爾，我只能這樣子說，非常遺憾我們都生活在這塊土地上面，然後每天讓這

種事情每天發生，然後財政部明知道問題所在他就是不動，很遺憾我們都是生

活在這樣一個社會，這也是我為什麼今天要做稅法教育的原因，因為當你不知

道問題在哪裡你恐怕都不覺得，你一輩子努力你終於換到一棟房子那時候你已

經是六十五歲七十歲了，如果那時候你才明白這個道理的話，你會覺得你騙我

一輩子我就這樣過了一生，我希望我們大家當然我不是鼓勵各位起來造反，但

是我還是必須要告訴各位一件事情，這樣的分配是不應該的，我也認為這樣分

配不應該所以才告訴各位這件事情，希望各位自己思考你覺得可以怎麼做，因

為每個人有不同的人生的做法跟目標，這是我的想法給各位做參考，我們今天

到這裡，謝謝。 

 


